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时间节点安排 

（2016版） 

 

第 3 学期 10-11 月开题 

按照《关于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规定》，由学院或导师组织开题 

 

 

第 4 学期 5-6 月论文中期检查 

由学院组织，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展情况、已取得的研究成果、是否能按时答
辩进行检查 

 

 

第 5 学期 12 月盲审 

按照《关于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行抽查盲审的规定》、由研究生处组织，对学位
论文进行上海市盲审、校盲审；由学院组织对论文进行评阅。详见《硕士学位

论文评阅及盲审流程图》 

 

 

第 5 学期 1-2 月答辩 

按照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》，由学院或导师组织答辩 

 

 

第 6 学期 3 月学位申请 

按照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工作细则》，由学院审核研究生学位
申请材料并提交汇总材料，由研究生处组织召开校学位委员会会议投票 

 

注：本表时间节点为 2.5 年学制，3 年学制可往后顺延 1-2 个月 

 


